
晋城市财政局

关于解除29家供应商印刷服务框架协议

相关事项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，市直各单位，各相关供应商:
根据晋城市财政局《关于实地核查印刷服务框架协议采购第

一阶段入围供应商的通知》（晋市财购〔2024〕5号）和《关于再次实

地核查印刷服务框架协议采购第一阶段入围供应商的通知》（晋

市财购〔2024〕23号），市县两级财政部门对全市印刷服务框架协

议采购第一阶段入围的 63家供应商进行了核查，现将相关事项

通知如下。

晋城市财政局文件

晋市财购〔2024〕33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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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解除29家供应商印刷服务框架协议

经查，晋城市鑫圣商贸有限公司、晋城市华纳文化发展有限

公司、运城满源印务有限公司、河南省汇启标识牌有限公司、延安

市鑫圣印务有限公司、晋城市城区景盛印刷厂、晋城市城区新宏

辰印刷厂、晋城市百晟源印业有限公司、山西驰浩印业有限公司、

晋城市联诚华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、晋城市育鑫印业科技有限公

司、晋城市盛通源商贸有限公司、晋城市裕源商贸有限公司、晋城

市永泽商贸有限公司、晋城市宏三元工贸中心、晋城市鑫达印务

有限公司、晋城市华光志诚印业有限公司、晋城市新起点印务

(广告)有限公司、高平市古城路兴宇印刷厂、阳城县景湖商贸有

限公司、沁水县三晋印业有限责任公司、陵川县四通彩印厂、陵

川县四通彩印销售部、陵川县附城镇南马文具印刷厂、陵川县新

潮图文快印中心、陵川红马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、晋城市思途广

告有限公司、河南印之心印务有限公司和吕梁市离石区晓美印

业有限公司29家供应商生产经营场所或承担印刷业务的配套设

备或履约合同所必备的技术人员数量不满足印刷服务框架协议

采购文件要求，按照《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

法》第十九条规定，晋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应当解除与上述相

关供应商签订的印刷服务框架协议，并下架其相关产品。同时，

被解除框架协议的相关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封闭式框架协议补

充征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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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解除印刷服务框架协议后续管理工作

自发之日起，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要指导县级各单位认真做

好解除印刷服务框架协议供应商的业务结算工作，已签订印刷服

务合同的，按合同约定及时履约验收、结算相关合同款项；尚未签

订印刷服务合同的，终止合同签订，重新开展政府采购活动。市

直各单位按上述要求执行。

三、做好印刷服务框架协议供应商补充征集工作

解除 29家供应商印刷服务框架协议后，我市第一阶段入围

供应商剩余34家，按照《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

法》第三十一条规定和印刷服务框架协议采购文件要求，晋城市

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要立即启动补充征集供应商程序。请各县

（市、区）财政局认真做好印刷服务框架协议补充征集宣传工作，

指导本区域印刷服务潜在供应商积极参与补充征集采购相关

事宜。

晋城市财政局

2024年6月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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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依申请公开

晋城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4年6月2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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